
  (一)

附 件 附 入 附 1 附 件 二  

 
二 零 一 三 至 二 零 一 四 年 度 沙 田 區 議 會 ( 區 議 會 ) 合 約 員 工 開 支 預 算  

 
( 1 )  區 議 會 全 職 合 約 員 工 二 零 一 三 年 三 月 份 的 薪 金、強 積 金 供 款 及 約 滿 酬   

金 的 預 計 開 支 ( 註 一 ) ：  

 
薪金 連強積金 

供款 
人數 預計 

約滿酬金 

（註二） 

預計開支 職位 

(a) (b) (c ) (d) =[(a)x(b)x(c)]+(d) 
行政助理 17,110 元 105% 5 人 99,840 元

(19,968 元 x 
5 人) 

189,668 元 

活動統籌員 12,205 元 105%  7 人 100,646 元

(14,378 元 x 7
人) 

190,353 元 

活動推廣助理 9,495 元 105%  2 人 11,186 元

(5,593 元 x 2
人) 

31,126 元 

   小計 411,147 元 
 

( 2 )  區 議 會 全 職 合 約 員 工 二 零 一 三 年 四 月 份 至 二 零 一 四 年 二 月 份 的 薪 金

連 強 積 金 供 款 的 預 計 開 支 ：  

 
每月薪金 連強積金 

供款 
人數 預計開支 職位 

(e) (f) (g) =(e)x(f)x(g)x11 
行政助理 17,110 元 105% 5 人 988,103 元 

活動統籌員 12,205 元 105%  7 人 986,775 元 
活動推廣助理 9,495 元 105%  2 人 219,335 元 

   小計 2,194,213 元 
 
( 3 ) 二 零 一 三 年 三 月 份 至 二 零 一 四 年 二 月 份 的 兼 職 活 動 推 廣 助 理 薪 金 連

強 積 金 供 款 的 預 計 開 支 ：  
 

時薪 連強積金 
供款 

工時 預計開支 職位 

(h) (i) (j) =(h)x(i)x(j) 
兼職 

活動推廣助理 
44 元 105% 500 小時 23,100 元 



  (二)

 
 
 
 
( 4 )   應 急 費 用：                                                                     131,423 元 
 
建 議 額 外 預 留 所 需 撥 款 [ (1) + (2) + (3) 合 計 = 2,628,460 元]的 百 分 之 五 [2,628,460
元  x 5% = 131,423 元]，以 便 在 有 需 要 時 承 擔 合 約 員 工 的 年 假 薪 酬 及 因 薪 酬 調

整 的 額 外 開 支 。  
 
 
(1) + (2) + (3) + (4) 的 總 計 ：                                          2,759,883 元 

(約為2,760,000 元) 
 
 
 
─────────────────────────────────────── 
備註 
 

註一：由於財政年度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結，而合約員工的每月薪酬一般在翌月初發放，因此

全職合約員工二零一三年三月的薪金連強積金供款及二零一二至二零一三年度合約的

約滿酬金須在二零一三年四月初，即二零一三至二零一四年度支付。 

 

註二：合約員工如圓滿地完成合約，並在合約期內持續維持良好的工作表現及行為，將會獲

發放合約酬金。獲發放的合約酬金連同政府根據《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的規定為

員工向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所作的供款，將相等於員工合約期所得底薪總額的百分之十

(適用於擔任活動推廣助理的員工)或百分之十五(適用於擔任行政助理/活動統籌員的

員工)。  

 


